








沪崇竖府〔2024〕13号


关于印发《竖新镇2024年促进创业就业奖励扶持办法》的通知

各村（居）、企事业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认真贯彻落实《崇明区2022—2026年促进就业扶持政策》，有效推进本镇求职人员实现就业，鼓励自主创业，营造良好的创业就业氛围，现结合本镇实际情况，制定竖新镇2024年促进创业就业奖励扶持办法：
一、鼓励有创业意向的人员在竖新镇创业孵化园区内创业，免费提供2年的办公场所和办公设施使用权，免费提供创业咨询和注册一站式服务。对于孵化企业注册在竖新镇经济小区的，将根据税收情况给予一定的补贴。
二、鼓励自主创业。2024年1月1日以后，凡在本镇注册的新创办中小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创业组织(劳务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保安公司及政府购买服务的用人单位除外),符合生态岛建设要求，入驻本镇创业孵化园区并实际运营的,给予一次性开办奖励1000元。   
三、创业带动就业一次性奖励。2024年1月1日以后，本镇创业组织(劳务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保安公司及政府购买服务的用人单位除外)成立1年内,带动本镇户籍失业6个月以上的失业、无业人员、退伍军人或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并按规定办理用工手续,并缴纳社会保险费连续满6个月以上的,给予创业组织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奖励,奖励标准为:除法人代表外，录用1-3人就业的，一次性奖励1000元；录用4-6人就业的，一次性奖励2000元；录用7人及以上就业的，一次性奖励3000元。
四、鼓励基层各村居就业服务站点、就业援助员或从事创业指导工作的村居委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宣传市、区、镇关于促进就业政策，成功推荐并帮助35周岁以下失业青年就业创业，符合区级以上指标要求，每成功帮助1名，奖励200元。
五、鼓励提升职业技能。通过本镇推荐参加区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竞赛获得高级工及以上等级技能证书的个人，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元。补贴对象只能在获取证书的当年申报享受补贴。公务员、事业单位从事非技能岗位的从业人员除外。
六、鼓励基层各村居“家门口”产业发展。各村居集体经济组织增加老百姓收入，全年使用5-9人且每人每年发放劳务费5000元以上的村居集体经济组织，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元；使用10人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000元。
七、本轮政策执行期限为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在执行过程中，如遇有市区镇扶持政策变化，本办法作相应调整。
六、本办法由竖新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实施。


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人民政府   
2024年03月27日       









                                                        
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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